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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介 

 

1.     本案為上訴人對跨部門工作小組（「工作小組」）就上訴人申領「因禁止拖網

捕魚而向受影響拖網漁船船東發放特惠津貼 」（「特惠津貼」）批出津貼的

金額所作的決定提出的上訴（「上訴」）。 

 

2.    工作小組評定有關船隻為合資格的近岸梅蝦拖，並根據獲立法會財務委員會

（「財委會」）批准的援助方案，向張木勝(「上訴人」)發放港幣$1,421,9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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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特惠津貼。上訴人現就工作小組的這項決定向漁民特惠津貼上訴委員會

(「上訴委員會」)提出上訴。 

 

3.     上訴委員會在聆訊後決定駁回上訴，理由詳述如下。 

 

 

背景 

 

4.     於 2010年 10 月 13日，行政長官宣布政府會實施一籃子管理措施，包括透過   

立法禁止在香港水域拖網捕魚（「禁拖措施」），以便海床和海洋資源得以盡

快復原，促進香港水域內的魚類及其他海洋生物的保育。政府於 2011 年 3 月

25 日在憲報刊登《2011 年漁業保護（指明器具）（修訂）公告》，而立法會

亦於 2012 年 5 月通過《2012 年漁業保護（修訂）條例》。概括而言，禁拖措

施於 2012年 12月 31日生效。 

 

5.     鑑於該禁拖措施，財委會於 2011年 6月通過批准開立一筆為數 17億 2,680萬  

元的新承擔額，為合資格拖網漁船船東、其僱用的本地漁工和收魚艇船東提供

一次過的援助方案，以及用以推行相關的措施 (「援助方案」) ，當中包括向

因推行法定禁拖措施而永久喪失捕魚區的受影響本地拖網漁船船東發放特惠津

貼。  

 

6.     為了推行援助方案，工作小組於 2011 年 8月成立，成員包括漁農自然護理署   

(「漁護署」)、海事處及民政事務總署，負責處理特惠津貼援助計劃申請的審

批及一切相關事宜。上訴人也是該特惠津貼援助計劃的申請人。 

 

7.     工作小組獲授權訂定申請特惠津貼的資格準則。只有符合準則的船東合資格獲 

發特惠津貼。指導原則是，經核准的特惠津貼金額將分攤至不同組別的申領人，

而該攤分應與禁拖措施對他們所造成的影響相稱。工作小組在審批每宗特惠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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貼的申請時，必須整體考慮所有相關的資料及證據，以首先決定有關申請是否

符合申請特惠津貼的資格準則及相關要求。 

 

8.     在確認有關申請符合所有資格準則及相關要求後，工作小組會進一步把有關船  

隻歸類為近岸拖網漁船或較大型拖網漁船。當中被評定為近岸拖網漁船的船隻，

工作小組會再評定其對香港水域依賴程度的類別，即相當依賴香港水域的「一

般類別」及非主要依賴香港水域的「較低類別」。工作小組會根據個別合資格

近岸拖網漁船的類型和長度、其對香港水域的依賴程度、以及其他特別因素，

按照訂定的分攤準則去釐訂向有關申請人發放的特惠津貼金額。合資格的近岸

拖網漁船船東將可分攤總額為 11 億 9 千萬元的特惠津貼。若有關船隻被評定

為一般不在香港水域作業的合資格較大型拖網漁船，工作小組會根據獲財委會

批准的援助方案向有關申請人發放港幣 15 萬元的一筆過特惠津貼，以反映有

關船東亦受禁拖措施影響，因為他們雖然一般不在香港水域作業，卻將喪失未

來在香港水域拖網捕魚的機會。  

 

9.     根據上訴人向工作小組提供的資料和有關船隻的相關記錄，上訴人的船隻（船   

牌編號 CM63846A）為一艘木質梅蝦拖，長度 13.10米，有 1部推進引擎而引

擎總功率為 80.57千瓦，燃油艙櫃載量為 1.64立方米。 

 

10.    根據工作小組於登記當日（即 2012 年 1月 26日）查驗有關船隻時觀察所得的   

資料，有關船隻似乎是一艘以底層拖網方式作業的梅蝦拖網漁船，其作業方式

有別於一般以中層拖網方式捕撈梅蝦的梅蝦拖網漁船。另外，有關船隻的船體

設計與收魚船相似，船上裝置的蝦拮異於一般梅蝦拖所使用的蝦拮，船上亦放

置了多個中式吊鈎秤。 

 

11.    在查驗有關船隻時，上訴人聲稱有關船隻在日間以底層拖網方式捕撈梅蝦（每   

次使用 6 個罟網），捕獲的梅蝦會售予一名居於長洲西灣的老婦人。最近一次

捕撈梅蝦的時期為 2010 年 5 月。上訴人每年由 5 月開始約有 10 次使用有關船

隻捕撈魚苗，最近一次捕撈魚苗的時期為 2011 年 2 月。另外，上訴人擁有魚

排，有從事海魚養殖，上訴人亦在長洲街市開設魚攤販賣魚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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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上訴人與工作小組於 2012年 7月 11 日的會面期間澄清及補充了以下資料:上訴  

人表示有關船隻於舊曆 3 至 5 月捉白飯魚，舊曆 5 至 7 月捉梅蝦及麻蝦，其餘

時間在長沙灣魚類養殖區的魚排上養魚。另外，有關船隻並沒有進行刺網捕魚

及收魚艇。漁獲種類包括:梅蝦、麻蝦、魚苗、白飯魚。  

 

13.   上訴人與工作小組於 2012年 8月 21 日的會面期間澄清及補充了以下資料: 上 

訴人於登記當日聲稱在 2009 年 10 月 13 日至登記當日期間，有關船隻主要漁獲

銷售方式包括本地曬蝦膏場，上訴人有以下回應: 上訴人表示陽光好時，梅蝦

會賣給西灣老人家自己晒蝦膏，每人售 1-2 擔左右，並沒有售給本地晒膏場，

剩下的梅蝦會在自己的魚排餵給魚苗，其他的梅蝦會賣給芝麻灣(即長沙灣魚類

養殖區)的魚排作餵魚苗，會賣給「基記」、「梁大口」、「黎十四」。白飯魚

會自己晒乾，或者在自己檔口賣，檔口在長洲街市。有部份白飯魚賣給個別人

士到其他地方轉售。  

 

14.   工作小組於 2012 年 10月 9日再次查驗有關船隻及要求上訴人與其太太(共兩  

人)以有關船隻實地示範拖梅蝦作業。當日有關船隻的設計及裝備與工作小組於

登記當日查驗有關船隻時所見大致相同。在進行實地示範時，上訴人與其太太

能以有關船隻和船上的設備及漁具熟練地進行拖梅蝦作業。該次示範網獲少量

梅蝦、蝦、蟹及雜魚。另外，上訴人當日聲稱有關船隻主要由他及太太兩人操

作，但偶爾會由一名由長沙灣海魚養殖户聘請的漁工協助操作。有關船隻全年

作業 (每月約 20天)，一般於日間運作 (上午 6時至下午 1 時)，最近一次進行

捕魚作業的日期為 2012 年 10 月 8 日。魚獲包括梅蝦、蝦、賴尿蝦及白飯魚，

捕魚收入約港幣 1,000-6,000 元，用油量為每周 1 桶。魚獲(相信為梅蝦)會賣

給位於青洲的老人家，蝦會賣給收魚船，賴 尿蝦會賣給延繩釣艇，部分梅蝦會

賣給養魚戶，以餵飼養魚。上訴人亦聲稱於長沙灣魚類養殖區從事海魚養殖及

於長洲街市開設魚攤販賣魚貨。  

 

15.    於 2012年 10 月 31日，工作小組向上訴人發出信函，表示已就提供的資料及   

其他相關資料詳細審核了他的申請，初步會以有關船隻屬於在香港水域作業的

近岸拖網漁船類別跟進處理，並會稍後通知他有關申請的最後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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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於 2012年 12 月 21日，工作小組向上訴人發出信函，表示已完成審核了上訴人 

的申請，經詳細考慮所有的資料及證據，工作小組接受上訴人為因香港水域被

禁止拖網捕魚而受影響的近岸拖網漁船船東。經考慮後有關船隻的類型和長度，

以及所有有關資料及證據，工作小組作出以下決定： 

 

題述漁船類型： 梅蝦拖 

題述漁船長度(米): 13.10 

現獲分發的特惠津貼金額: $1,421,968.00 

 

 

17.    另外，工作小組亦透過上述通知書向上訴人表示，已決定暫時預留約三成向近 

岸拖網漁船船東發放特惠津貼的總金額，以確保有足夠的款項支付經上訴委員

會判定為上訴得直的個案。當上訴委員會完成處理所有上訴個案後，工作小組

會按照上訴委員會的決定及根據分攤準則把預留金額全數分攤予所有被判定及

評定為合資格的近岸拖網漁船船東。 

 

 

上訴人的上訴理由/理據 

 

18.     其後，上訴人向上訴委員會提交上訴申請，並於2013年1月4日發出信函，當 

中聲稱上訴人世代靠捕魚維生，有關船隻屬淺水底拖，簡稱(梅蝦拖)，主要

魚獲有梅蝦、白飯魚、及各類幼少魚苗，是祖存(傳)獨有捕魚秘技。上訴人

雖已收妥工作小組發放漁民特惠津貼金額但認為補償金額不足，令上訴人為

之不滿，而生財工具等同廢物，面對每日物價高漲，面臨結業、年事高、轉

業難、百感交集，期望上訴委員會提高特惠金額多一點。  

 

19.     上訴人在其日期為2013年1月20日的信內聲稱上訴人是合資格補償戶，現親呈    

申訴書，講解捕魚操作實況，漁船在長洲一帶淺水作業，屬淺水底拖:(梅蝦

拖)，專門捕捉野生幼少魚類為主、精密魚網是用人手打造，魚獲包括:有梅

蝦、即蝦糕蝦醬原材料，均為調味食材。白飯魚即捕即晒，成為傳統生晒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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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魚苗:魚種是也，是魚戶養殖者收購對象，此乃野外優質魚種。目前百物

高漲，魚獲亦因應 提高價格，收入有一定保障。補償 金額遠不及通脹，漁

船及捕魚工具乃是上訴人畢生資產，禁捕後亦帶 來極大打擊，現懇請上訴委

員會著意評審，重新批核，差距不要太大，期待昐能回應訴求，還他一個合

理補償。  

 

20.   上訴人在其日期為2014年2月10日的上訴表格內聲稱： 

 

(1)工作小組雖將有關船隻裁定為近岸拖網漁船，並將有關船隻對香港水域的依

賴程度裁定為對香港水域的依賴程度較高。上訴人仍作出上訴，以保留攤分

特惠津貼金額的權利。 

 

(2)不滿獲分發的特惠津貼金額數目，但上訴人在其上訴表格內並沒有提出理據。 

 

(3)上訴人在本地近岸沿海捕魚，每日以最新鮮魚獲，在長洲街市認可魚檔直接

售買，難以提供單據證明。 

 

 

 

工作小組的陳詞 

 

21.   工作小組向上訴委員會提交的陳詞中，解釋了他們是如何審核上訴人的特惠津    

貼申請。儘管工作小組就各個申請均採用了標準的陳詞格式，但上訴委員會認

為工作小組已適當地考慮了上訴人的個別情況，並作出判斷。 

 

22.   當中，工作小組按程序處理上訴人的特惠津貼申請時,曾考慮整體因素如下: 

 

（1) 根據漁護署就不同類型、長度、船體物料及設計拖網漁船作業情況的統

計數據，有關船隻所屬的梅蝦拖類別，較可能有部分或全部時間在香港

水域捕魚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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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有關船隻設置的推進引擎數目、總功率及燃油艙櫃載量均顯示有關船隻

續航能力較低，顯示有關船隻到離岸較遠的水域捕魚會受到限制。 

 

（3) 根據漁護署於 2011 年在本港主要避風塘及其他漁船船籍港的巡查（以

下簡稱「避風塘巡查」）記錄顯示，有關船隻被發現有在本港停泊的記

錄(農曆新年及休漁期除外) 為10次。有關船隻被發現在本港停泊的次數，

顯示有關船可能較少或一般不在香港水域作業。 

 

（4) 從漁護署於 2009 年至 2011 年的海上巡查（以下簡稱「海上巡查」）

記錄資料顯示，有關船隻未被發現在香港水域出現或作業。這顯示有關

船隻可能較少或一般不在香港水域作業。 

 

（5) 根據上訴人提供的資料，有關船隻主要由本地漁工操作(有關船隻有2 名

本地人員，包括船東、船長、輪機操作員及其他漁工等; 沒有直接或經

內地過港漁工計劃僱用的內地漁工)。這顯示有關船隻在香港水域作業不

受限制。 

 

（6) 有關船隻領有由內地有關部門發出的有效漁業捕撈許可證，顯示有關船

隻可在內地水域捕魚作業，但有關船隻在內地水域應並非可以拖網方式

進行捕魚作業。 

 

（7) 上訴人聲稱有關船隻為全部或部分時間在香港水域內捕魚作業的近岸拖

網漁船(即在香港水域內捕魚作業的時間不少於10%)，其全年平均捕魚作

業總日數為90天，而其全年平均在香港水域內捕魚作業的時間比例為

100%。  

 

 

23.    上訴人於登記申請特惠津貼當日 (登記當日)聲稱有關船隻在相關時段內的主   

要作業方式為梅蝦拖，沒有轉換至其他作業方式，而其主要漁獲種類為梅蝦、

蝦及魚苗，主要魚獲銷售方式為本地曬蝦膏場。上訴人的聲稱及其提供的資料

和文件已用作整體考慮有關船隻的類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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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訴委員會的聆訊 

 

24.    其後，上訴人在其2016年8月15日向上訴委員會提交書面陳詞，當中內容跟其  

2013年1月20日的信函內容無異。 

 

25.    聆訊上，工作小組就其陳詞中對有關船隻的類型及作業實況提出的見解及疑問    

作出了補充及解釋，綜合如下： 

 

（1) 考慮到有關船隻領有由內地有關部門發出的有效漁業捕撈許可證（顯示

有關船隻可在內地水域捕魚作業），並且海上巡查中未曾發現有關船隻

的踪影，工作小組認為有理由相信有關船隻可能較少或一般不在香港水

域作業。 

 

（2) 有關船隻的設計及裝備（包括船體設計、蝦拮結構及中式吊鈎秤數量）

有別於一般本地梅蝦拖，工作小組亦不能排除上訴人可能為進行船隻查

驗而對有關船隻進行改裝： 

 

（i） 尤其從驗船時所拍下的照片可見，有關船隻船上雜物較多，當

中可用以裝載魚獲的發泡膠箱及漁籠或其他容器隨處可見，而

且又見有磅秤之類的工具，所以工作小組懷疑有關船隻曾被用

作收魚艇。 

 

（ii） 整體而言，工作小組認為有關船隻的裝置較為「土炮」，其中

留意到竹造的蝦拮似乎並未很穩固地設置於船上，而只是以繩

繫在船的一邊，認為以蝦拮的重要性而言，應可運用更合適的

裝置。另外，有關船隻的蝦拮也明顯較長，與一般蝦拮有別，

令人懷疑有人刻意作出改裝而成為梅蝦拖的形態，但同時其置

網的位置亦較一般梅蝦拖為低，拖梅蝦雖或可能，但作業時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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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現難度。 

 

（3) 此外，上訴人聲稱有從事海魚養殖、販賣魚貨及捕撈魚苗等業務，這顯

示有關船隻可能並非一艘經常作業的梅蝦拖。上訴人聲稱的梅蝦銷售方

式也有別於一般的銷售渠道，其聲稱開始捕撈魚苗的月份（5月） 亦有

別於傳統捕獲魚苗的季節，而其聲稱最近一次捕撈魚苗的時期（2月）亦

較其聲稱開始捕撈魚苗的月份為早。 

 

（4) 有關上訴人聲稱有關船隻主要於舊曆5至7 月從事拖梅蝦作業，而魚獲主

要是梅蝦方面，有關情況與一般本地梅蝦拖的拖梅蝦作業情況相近，其

聲稱捕撈白飯魚的月份與白飯魚的生產季節吻合，一星期用一桶的燃油

耗用量，也合乎上訴人聲稱的作業模式的需要。可是，上訴人聲稱其餘

時間在長沙灣[魚類養殖區]的魚排上養魚，則顯示有關船隻並非全年進

行拖網捕魚。 

 

（5) 工作小組認為有關船隻具備合適及可運作的拖梅蝦設備及工具及有關船

隻為從事拖梅蝦作業的梅蝦拖網漁船。然而，上訴人於其登記表格聲稱

全年平均捕魚作業總日數為90 天，又於2012年7月11日與漁護署職員會

面時聲稱有關船隻於舊曆3至5月捉白飯魚，舊曆5至7月捉梅蝦及麻蝦，

其餘時間在長沙灣[魚類養殖區]的魚排上養魚。上訴人現時卻聲稱有關

船隻全年作業（每月約20天），跟其早前的聲稱，自相矛盾。上訴人未

有提出實質及客觀證據去支持有關船隻全年作業的說法，而根據上訴人

聲稱的用油量（每周1桶），有關船隻亦難以每月運作20天。 

 

（6) 基於以上種種疑問，工作小組曾要求上訴人與其妻子於2012年10月9日以

有關船隻實地示範拖梅蝦作業。在進行實地示範時，上訴人與其太太能

以有關船隻和船上的設備及漁具熟練地進行拖梅蝦作業。 

 

（7) 經整體評核上述因素，工作小組初步評定有關船隻為一艘從事拖梅蝦作

業的合資格的近岸拖網漁船（梅蝦拖）。根據工作小組就梅蝦拖訂定的

特惠津貼分攤比例，有關船隻的相對分攤比例為長度相若（13.01-1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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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及一般相當依賴香港水域為其拖網捕魚作業區域的近岸蝦拖所得特

惠津貼金額的46%。 

 

（8) 適用於此宗個案的特惠津貼分攤比例（Pi）為0.001715551，有關分攤比

例相當於長度為13.01-14.00米及一般相當依賴香港水域為其拖網捕魚作

業區域的近岸蝦拖的特惠津貼分攤比例（0.003729459）的46%。適用於

計算此宗個案的特惠津貼金額（Ei）的公式為：Ei = $828,870,000×Pi，

所以，根據以上公式並代入適用的分攤比例，計算所得的特惠津貼金額 

為：Ei = $828,870,000 × 0.001715551= $1,421,968（ 捨去元以下

金額）。 

 
（9) 上訴人在上訴理由中並未有提出實質及客觀證據去支持其上訴事項及上

訴理由。就保留攤分特惠津貼的權利這一點，工作小組重申會在上訴委

員會完成處理所有上訴個案後，按照上訴委員會的決定及根據分攤準則，

把預留的特惠津貼總金額全數分予所有被判定及評定為合資格的近岸拖

網漁船船東，包括現已被工作小組評定為近岸拖網漁船的船東（包括上

訴人），以及將來被上訴委員會判定為近岸拖網漁船的船東（如有的

話）。工作小組認為有關決定及理據有合理支持。按上訴人所提出的上

訴理由及現有的資料和證據，工作小組認為上訴人的上訴事項不應被確

立，工作小組就此宗申請所作出的決定並無不當之處。因此，工作小組

懇請上訴委員會拒絕∕駁回上訴人的上訴申請。 

 

 

26.    以下是上訴人以及其同行的授權代表黎亞水先生，以及於聆訊中協助上訴人的   

女兒張堯，就委員的各項提問所作出的澄清與回應: 

 

（1) 有關船隻為一艘體積較小，馬力較弱的梅蝦拖。上訴人自然能夠依據其

客觀情況作出調整，以配合其作業需要。從不同時段攝得的照片可見，

上訴人對有關船隻的裝置曾作出改動，也是為了切合其實際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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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上訴人的作業模式多年未變，一星期只是用一桶的燃油，是因為拖網捕

蝦（及小魚）需以慢速進行，不能操之過急，運作上也只是每次數小時，

故燃油消耗較少。 

 

（3) 實地示範拖梅蝦作業當天，上訴人被質疑有關船隻欠缺捕撈白飯魚的能

力，所以他便以實地示範作出平反。他一向所運用的捕魚方式，足以捕

獲不同種類的魚獲；上訴人後來又稱嚴格來說，有關船隻並非屬於梅蝦

拖，因為以密網拖底，除大魚以外，不論白飯魚或魚苗甚麼都能捕捉，

幾度重申有關船隻與只拖梅蝦的漁船比較，理應獲更多賠償甚或至一至

兩倍。 

 

（4) 就實際作業模式方面，上訴人表示一般來說，每天都會工作，申請表上

填寫全年平均捕魚作業總日數為90天，百份百會在香港水域內捕魚，是

表達其捉梅蝦的情況。每年農曆三月開始捉魚苗，放於魚排養殖；農曆

三月至八、九月期間，上訴人與妻子每天都會工作三至四小時，時數不

多。如天氣良好的話可能一個月作業20多天，天氣不好時便休息。農曆

九月以後至三月前只是間歇捕捉細一些的蝦仔小魚，與妻子較會集中精

力打理魚排。他們捉回來的梅蝦雜魚一部份會給魚排佬，一部份會留給

自己魚排，很少會自己曬蝦膏。上訴人亦聲稱，所謂祖傳獨特捕魚秘訣，

只是指自製的蝦罟，網眼細小市面上是買不到的，秘訣並無其他。 

 

（5) 上訴人聲稱，現今有關船隻已經出售，現在唯有依靠經營魚排維生。可

是以往能親自捕捉魚苗，現在卻要付出金錢購買，損失嚴重。 

 

（6) 上訴人表示，不明白為何所得的特惠津貼遜於他人，而主要的上訴原因

也是想爭取較佳的賠償，因為該賠償金額尤其就其損失捕捉魚苗的機會

而言，實在不足。上訴人的女兒亦表示，上訴人年紀老邁，目不識丁，

並無其他能力，他禁拖後無法另覓工作，所以有關措施對其父親的影響

嚴重。加上通漲以及上訴人退休後百無聊賴而需向醫生求診的影響，其

已獲發的特惠津貼金額實不足以應付其日後的需要，希望上訴後能獲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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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點養老保障。 

 

27.    由於上訴人表示並不了解特惠津貼的賠償準則，工作小組也作出下述回應: 

 

（1) 根據財委會文件定下的指導原則，合資格的拖網漁船會按船隻類型和船

隻長度分類。各類型拖網漁船在香港水域的估計全年產值的相對差別，

會用作向各類合資格漁船船東分攤特惠津貼的基準。不同類型的船隻會

獲發不同金額的特惠津貼，而金額也會因船隻長度而異。基於以上原則，

工作小組根據各類型和長度近岸拖網漁船在香港水一年所得的漁獲價值，

及各相關類型拖網漁船的盈利能力，估算各類型和長度的近岸拖網漁船

來自漁業生產的淨收益，然後據此訂定近岸拖網漁船特惠津貼的基本分

攤比例，並根據有關比例釐定個別申請人(包括上訴人)可獲發放的特惠

津貼金額。 

 

（2) 由於漁護署就梅蝦拖的資料不多，所以有關賠償是依據漁護署於 2010 

年的季度漁業生產調查的統計數據估算所得；就一艘10-15米的蝦拖而言，

漁護署估計其一年漁獲價值為港幣四十萬左右。梅蝦拖而言，則估計其

漁獲價值達港幣二十萬左右。所以，如以平均每艘蝦拖及梅蝦拖在香港

水域所得一年漁獲的估計價值作基準，便可算出梅蝦拖的相對收益比例

是為蝦拖的46%。作出有關的估算時，已考慮本地梅蝦拖的拖網作業模式

一般屬季節性的因素。就有些梅蝦拖也會拖白飯魚，工作小組也是知道

的。 

 

（3) 工作小組指，於非拖梅蝦的旺季時段時，都會有很多梅蝦拖作業者轉至

以其他方式捕魚作業，而並非以拖網方式捕魚（如用延繩釣，刺網之

類）。由於這些捕魚方式並非受禁，所以不會因此獲得特惠津貼賠償。

所以有關作業的收入來源也須細察。 

 

（4) 根據上訴人的描述，捕梅蝦淡季時較會與妻子一起打理魚排，其一年的

作業模式亦有季節性之分，情況與工作小組所了解的也算接近。因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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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小組以相同長度(13-14米)的蝦拖可獲的賠償的46%計算，得出發放

予上訴人的特惠津貼金額。 

 

（5) 根據財委會文件定下的指導原則，各類型拖網漁船在香港水域的估計全

年產值的相對差別，會用作向各類合資格漁船船東分攤特惠津貼的基準。

不同類型及長度的船隻會獲發不同金額的特惠津貼，而金額也會因應船

隻作業受影響的程度而有所調整。 

 

（6) 由於特惠津貼金額的計算本已包含對拖網捕漁技術特性的考慮，所以相

關賠償已包括賠償有關船隻失去捕捉梅蝦以外的魚獲。再者，就上訴人

所描述的售魚對象而言，工作小組並不認為其損失比其他梅蝦拖作業者

較多。 

 

 

上訴委員會的決定 

 

28.   兩位上訴人均負有舉證責任，證明工作小組就他們的特惠津貼申請作出了錯誤   

的決定。上訴委員會要決定兩位上訴人作為負上舉證責任的一方能否成功舉證

達至所需的標準，即相對可能性衡量的標準。必須重申，上訴委員會的責任是

要決定工作小組是否恰當地考慮了有關因素，從而向上訴人發出合理數額的特

惠津貼。上訴委員會是不可以重寫特惠津貼的原則及機制的。 

 

29.   由於每宗個案所牽涉的因素都不盡相同，上訴委員會明白必須小心考慮上訴人  

所提出的證據，以及是否有其他證據能顯示或証明有關船隻應獲更多的特惠津

貼賠償。 

 

30.   上訴委員會認為，工作小組在評核個別合資格個案中所考慮相關因素如船隻類 

型、長度、船體物料及設計、推進引擎數目及馬力、船隻在避風塘停泊的頻密

程度及其季節性分佈、船隻在香港水域出現或作業次數及其季節性分佈等的參

考基準，屬客觀及有力的證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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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就本案而言，從有關船隻的實質作業模式，尤其是季節性上的特點可見，工作   

小組把其歸類為梅蝦拖的決定是正確的。上訴委員會認為上訴人沒有提交任何

有力的證據，以支持其聲稱的損失；而且，他所謂的收益，也主要出自魚獲經

後期加工而成的蝦膏或魚乾等製成品，或魚獲中可用於自己或售予他人的魚排

內作養殖的魚苗所得的利潤，這些都不應全歸咎於禁捕措施或被視為特惠津貼

應賠償的事項。 

 

32.   雖然上訴人多次強調有關船隻能捕的魚獲不僅為梅蝦，並以此為依據要求獲得  

更多的賠償，可是工作小組已清楚表示，由於特惠津貼金額的計算本已包含對

拖網捕漁技術特性的考慮，所以發放予上訴人的相關賠償已包括賠償有關船隻

失去捕捉梅蝦以外的魚獲。 

 

33.   再者，上訴委員會認為上訴人的近況如屬實，則似是已進入完全退休的狀態；     

這與其聲稱現今依靠打理魚排維生有所出入，加上上訴人就其作業模式的描述

曾出現前後不一致的情況，這些都令其證供整體可信性成疑。 

 

 

總結結論 

 

34.   鑑於以上所述原因，上訴委員會認為工作小組的決定並無不妥，上訴人亦未能  

提出任何有力的論據/證據以推翻工作小組作出的裁決。上訴委員會因此維持該

決定並駁回上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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漁民特惠津貼上訴委員會(禁拖措施) 

個案編號 CC0097  

 

聆訊日期：2016年 10 月 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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